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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 年 6月 5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黃蘭媖委員(紀錄) 

委 員：鄭益隆委員、賴擁連委員、洪文玲委員、吳慧菁委員（請假）、楊聰財委員（請假）、樊裕明委員

（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依據 111 年度第 4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決議，本季視察主題為「機關介紹現行教化處遇辦理概況：輔導志

工、外聘老師及師資運用現況資源是否充足、有無窒礙難行之處等」。

(二)本小組於 112 年 6月 5日於新店戒治所召開本年度之第 2次視察會議，首先主席確認議題及議程，詢問與會

者對議程有無意見。其次，出席委員同意由洪文玲委員代表進入戒護區內開啟陳情信箱，並帶回陳情信件 4封，

均為同一陳情人。再由該所輔導科長進行主題報告，之後進行提問與討論。臨時動議為在此次會議中加入視訊面

談投信之陳情人，瞭解其訴求及陳情需要。其次，所方人員退席，由所方安排出席委員在會議室視訊面談陳情

人，結束後委員們討論針對此陳情之回覆內容。因之前的意見箱鑰匙遺失，故製作新的意見箱，並將 2付鑰匙分

別交由黃蘭媖委員以及鄭益隆委員保管，列入會議紀錄。最後，主席宣布次季視察重點為「視察所方針對傳染病

控管相關措施」，宣布散會。

(三)所內的教化處遇分為一般處遇與專業處遇兩種，一般處遇是指依函頒課程主題對受觀察勒戒人及受強制戒治

人須實施的課程，大多為外聘師資進行大班課程，包括：衛生教育、成癮概念、生涯輔導、宗教教育、法治教

育、人文教育等。專業處遇課程是依據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執行，每年公告師資聘用，於 112 年度正

取 13 名師資，其中包括更生人代表、心理師以及社工師等各種領域專家，提供多元團體及個別輔導等。以 111 年

為例，團體課程最多者為成癮（38 團）、其次為家庭與生涯（38 團）、分類處遇（12 團）、多元處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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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整合型處遇（4團）等。主要遭遇到的困難，經調查 18 名師資指出：疫情或師資請假、合作案之溝通、空

間不足與設施須改善、以及非自願案主特性等(如簡報內容)。

(四)次季視察會議召開時間，請所方再與各委員利用線上投票方式決定，以最大多數委員可出席時間為優先。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機關介紹

現行教化

處遇辦理

概況：輔

導志工、

外聘老師

及師資運

用現況資

源是否充

足、有無

窒礙難行

之處等

1. 鄭益隆委員

(1) 經費如何運用？師資如何聘任?如何挑選受

戒治人進入處遇?

(2) 處遇的成效如何評估?有沒有達到減少再入

所的目標?

2. 洪文玲委員

(1) 強迫上課的情境是否會影響意願?

3. 賴擁連委員

(1) 課程如何平均分配資源？是否有人資源太

多或太少?資源有無重疊情形?

(2) 參與課程有無得到受訓紀錄或證書?

(3) 課程量已充足，如何提升品質?

(4) 與社區的連結（4方連結）與出所銜接成

功比例?漏接情形?

4. 黃蘭媖委員 

(1) 簡報上無法看出一般與專業課程的比重與

資源分配，以及 470 萬的預算經費究竟充

1. 鄭益隆委員：若有經費不足問題，應向矯

正署反映及爭取。

2. 洪文玲委員：應提升收容人參與團隊的動

機與意願，以增加學習成效。

3. 賴擁連委員：所方應持續精進專業課程之

師資與課程內容，呼應科學實證之治療

原則，落實紀錄上課狀況，並將資源平均

分配。

4. 黃蘭媖委員： 

(1) 逐步調降成效較不彰的大班課程，

縮減班級人數，以及減少課堂受到

所內作息之干預情形。

(2) 再檢討評估機制，兼顧收容人上課

動機以及課程專業性，講師應提供

課綱供審核。

(3) 清查可能因認知能力無法理解課程

之收容人，開發更多適合弱勢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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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足？運用志工以補足經費不足的比

例？以及課程完成率（退出率）？

(2) 對師資評估機制是由收容人與管教人員意

見評分，是否能真正發揮效用?若有師資

是以討好收容人或放影片方式取得高分，

如何得知？

(3) 評鑑師資兩次未滿 70 分才建議解聘，也不

一定會解聘，是否真能發揮淘汰機制?一

次未滿 70 分是否有何輔導機制？

(4) 收容人可以自行打報告要求參與專業課

程，請問個管師的角色為何?有無製作類

似課程地圖的簡介?如何為收容人量身訂

做以及顧及課程間的銜接性?

(5) 針對在語言與學習能力較不足之弱勢收容

人，所方有何機制提升其學習效果?

5. 所方回應及補充：

(1) 在所得經費資源範圍中儘力提供多元豐富

課程，疫情期間經費稍有縮減，未來會再

積極爭取。

(2) 提升參與專業課程的意願包括開放收容人

打報告申請、口耳相傳、個輔時鼓勵參

與、以及個管師媒合。

人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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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未有提供收容人上課證明，但管理系

統會有紀錄，也會由個管師分派適當團

體。

(4) 為提升精進課程引入正念瑜珈等適合收容

人特性課程，也會跟課觀察上課狀況。

(5) 所謂的分類處遇即針對精神疾病、高齡、

三高等特殊團體。若收容人不識字或有其

他障礙，會安排初階課程或藝術課程。

(6) 復歸轉銜之社區資源沒有問題，但通常時

間急迫，或有訊息不足的問題，曾經透過

召開個案轉銜會議討論，以安全送回。

(7) 只要是專業成癮類課程一律聘請專業師資

授課，師資徵聘公開透明。

有關收容

人陳情內

容及處置

過程

1. 陳情信共有 4封，均為同一名收容人所撰，陳

情內容略以：

(1)4 月 15 日第一封陳情信表示因自 4月 11 日

獨居到 4月 15 日上午 8時，因身心狀況出現問

題要求所方處置，遲至 8小時後所方才處理。

(2)4 月 15 日第二封陳情信為因獨居身心受

創，質疑現在為戒嚴時期。且毆打陳情人的人

均未受獨居待遇，質疑不公平。

(3)4 月 16 日陳情信略以，遭受獨居及違規待

經視察委員討論後，有以下決議：

(1)由視察委員擬定回函，請所方代為發文

回復陳情人，相關陳情信函於發文後

歸檔。

(2)有關戒治人隔離收容於戒治處分管理條

例第 19 條之規定，適用哪些受戒治

人、及是否考量與評估其精神狀態

等，建請所方將隔離收容機制及是否

評估身心狀況等納入第 3季視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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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是被歧視，且於當日上午 7:45 向主管要筷子

遭拒。

(4)4 月 26 日信是表示過去 3封陳情信均是誤

會，並要求撤回前揭陳情。

2.視察委員在所方人員均迴避的情況下，以視訊面

談陳情人，紀錄如次：

(1)首先介紹陳情小組成員，由黃蘭媖委員代為提

問，告知今天談話目的為瞭解陳情事由是否仍存

在，以及是否有其他意見需要反映。

(2)經一一確認陳情內容後，陳情人針對 4月 15 日

的 2封陳情信，4月 16 日 1封陳情信內容均表示

已得到所方說明與解釋，已無陳情之必要，對所方

處置無意見。

(3)委員詢問陳情人就其他事項是否有需要陳情事

由。陳情人表示僅有被裁定戒治一事不滿，其他沒

有需要反映之事。

(4)委員說明裁定戒治之決定係由法院為之，應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規定向法院提出聲請，而非

向視察委員提出。陳情人表示己瞭解。

點。

(3)處置情況列入會議紀錄。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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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 1. 請所方於下次會議說明

陳情人被毆打一事之調

查，陳情人表示不知毆

打人為誰，以及被毆打

後還被關入獨居房，有

被歧視之嫌等。

2. 有關戒治人隔離收容於

戒治處分管理條例第 19

條之規定，適用哪些受

戒治人、及是否考量與

評估其精神狀態等，建

請所方將隔離收容機制

及是否評估身心狀況等

納入第 3季視察重點。

五、本次會議資料

附件 1 機關簡報資料


